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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2022-006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系因原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逝世的事实及邹节明

先生个人遗产继承及股权转让事项导致的，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邹节明先生变更为邹洵先

生，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3月 22日收到

翁毓玲女士、邹洵先生、邹准先生（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逝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桂林公证处出具的（2022）

桂桂证民字第 2207 号、第 2206 号、第 2205 号《公证书》，邹节明先生逝世后遗

留的公司、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金集团”）、桂林市金科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创投”）股权财产如下：1、公司 58,600,122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93%；2、公司控股股东三金集团 36,342,700 股股

份，占三金集团股份总数的 18.17%；3、三金集团的控股股东金科创投 64,804,415

元出资额，占金科创投注册资本的 64%。前述权益均为邹节明先生与配偶翁毓玲

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翁毓玲女士、邹洵先生、邹准先生作为邹节明先生的继承

人共同继承其遗产。同时，邹洵先生分别与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翁毓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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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签署了关于金科创投的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如下： 

（一）直接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1、继承情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桂林公证处出具的（2022）桂桂证民字第2207

号《公证书》，邹节明先生逝世前，其持有公司53,394,648股股份，翁毓玲女士持

有公司5,205,474股股份，双方合计持有公司58,600,12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93%），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翁毓玲女士取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即公

司29,300,061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6%）后，对于剩余的公司29,300,061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7%），由邹洵先生继承公司6,535,183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11%），由邹准先生继承公司22,764,87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86%），继承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继承股数（股） 继承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翁毓玲 0 0% 0% 

邹洵 6,535,183 22.30% 1.11% 

邹准 22,764,878 77.70% 3.86% 

合计 29,300,061 100% 4.97% 

2、上述权益分配及继承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姓名 直接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翁毓玲 29,300,061 4.96% 

邹洵 6,535,183 1.11% 

邹准 22,764,878 3.86% 

合计 58,600,122 9.93% 

（二）间接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1、三金集团股份权益变动情况 

三金集团持有公司364,679,3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79%，系公司控

股股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桂林公证处出具的（2022）桂桂证民字第2206

号《公证书》，邹节明先生去世前，其持有三金集团33,021,200股股份，翁毓玲女

士持有三金集团3,321,500股股份，双方合计持有三金集团36,342,700股股份（占

三金集团股份总数的18.17%），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翁毓玲女士取得一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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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共同财产（即三金集团18,171,350股股份，占三金集团股份总数的9.09%）后，

对于剩余的三金集团18,171,350股股份（占三金集团股份总数的9.09%），由邹准

先生全部继承。 

上述权益分配及继承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三金集团股份的情况如

下： 

姓名 持有三金集团股数（股） 占三金集团总股本比例 

翁毓玲 18,171,350 9.09% 

邹洵 1,000,000 0.50% 

邹准 19,171,350 9.59% 

合计 38,342,700 19.17% 

2、金科创投股权变动情况 

（1）金科创投股权权益变动情况 

金科创投持有三金集团101,256,900股股份，占三金集团股份总数的50.63%，

系三金集团控股股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桂林公证处出具的（2022）桂

桂证民字第2205号《公证书》，邹节明先生逝世前，其持有金科创投64%股权，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翁毓玲女士取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即金科创投32%股权）

后，对于剩余的金科创投32%股权，由邹洵先生全部继承。 

上述权益分配及继承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金科创投股权的情况如

下： 

姓名 持有金科创投股权比例 

翁毓玲 32.00% 

邹洵 32.00% 

邹准 0.00% 

合计 64.00% 

（2）金科创投股权协议转让情况 

2022年3月18日，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分别与邹洵先生签订了《股权转

让协议》，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分别将各自持有的金科创投1.5%股权转让给

邹洵先生，邹洵先生合计受让金科创投3%股权。 

为使桂林三金控制权保持稳定，保证公司稳定经营和发展，翁毓玲女士与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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洵先生于2022年3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翁毓玲女士将其持有的金科

创投32%股权全部转让给邹洵先生。 

上述股权转让均已经金科创投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的股东会审议通过。 

上述权益分配及继承、股权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金科创投股权

的情况如下： 

姓名 持有金科创投股权比例 

翁毓玲 0.00% 

邹洵 67.00% 

邹准 0.00% 

合计 67.00% 

（三）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邹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1%股权，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三金集团0.5%股权，直接持有三金集团控股股东金科创投67%股权。邹洵先生

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2.38%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邹节明先

生变更为邹洵先生，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三金集团。控制关系图如下：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翁毓玲女士系原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的配偶，邹洵先生、邹准先生系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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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先生的儿子，翁毓玲女士系邹洵先生、邹准先生的母亲，邹洵先生、邹准先生

系兄弟关系。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及承诺》，翁毓玲

女士、邹洵先生、邹准先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根据《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

声明及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就其目前及未来在金科创投、三金集团、桂林三

金的股权/权益声明及承诺如下：  

1、截至该声明及承诺出具之日，翁毓玲女士、邹洵先生、邹准先生在关于

金科创投、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的股权/权益中不存在委托代持情形，不存在一

致行动的合意及一致行动关系，亦未曾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文件，三人均独

立行使/享有在金科创投、三金集团、桂林三金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中的董

事权利、股东权利，并独立行使表决权。 

2、截至该声明及承诺出具之日，翁毓玲女士、邹洵先生、邹准先生不存在

关于共同扩大能够支配在金科创投、三金集团、桂林三金表决权数量的协议或安

排，且未追求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意图或目标。 

3、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未来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就关于金科创投、三金集

团、桂林三金的相关议案在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层面的表决提前与其他信

息披露义务人形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三人独立行使表决权但形成一致表决结果的

情况除外），亦不会达成有关一致行动协议或形成有关一致行动的事实。 

4、如三人未来计划达成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采取类似行为，或因不可控因

素或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三人形成或事实上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及时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以上声明及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披露、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邹洵先生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

化，仍为三金集团。邹洵先生为原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之子，自 2007 年加入

公司以来，先后分管企业上市、投融资、企业运营、审计、企业风控体系建设等

工作，并先后担任公司大健康板块、生物板块子公司的执行董事，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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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 1 月，历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裁、副董事长、

三金集团董事等职务，2022 年 1 月至今担任三金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公司

董事长。邹洵先生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子公司履职经历，也有全面熟悉、掌握公

司运营事务的丰富经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理念、经营方

针和战略规划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将继续提

升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中涉及上市公司权益的部分，将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

实现。翁毓玲女士、邹洵先生、邹准先生关于本次继承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正在

办理中。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3日 


